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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昨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市工商局、市消协在市区光明路双丰商
城广场举办以“品质消费、美好生活”为主题
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集中宣传
活动。湛河、卫东、新华、舞钢、鲁山等各县
（市、区）也在辖区举行广场宣传活动，共有
18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

围绕“品质消费、美好生活”维权主题，
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药监局、市消费者
协会、市消协律师团等单位在主会场设立了
投诉台、咨询服务台和法律法规宣传台，本
报也在会场设立了咨询投诉台，接受市民

“吐槽”。
在活动现场，市民赵女士向卫东工商分

局工作人员反映：去年6月份，根据朋友提供
的电话，她联系到一个卖桶装水的销售人
员，并通过他购买了100张水票。销售人员
送票上门之后开始送水，今年1月份突然停
止送水。赵女士不知道送水公司的地址，水

票上的电话打不通，也不知道公司的名称。
工作人员先作了登记，表示会根据已有信息
尽力寻找送水公司。

在新华工商分局投诉台前，市民吴先生

说：“我在新城区一健身工厂花1810元办了
一张两年期的游泳卡，只游了三次发现身体
不适，要求退卡遭到拒绝，健身工厂只同意
转卡给别人，需要我交360元的转卡费，我感
觉不合理。”工作人员登记后表示会尽快通
知辖区工商所人员介入协调。

在中兴路南段湛河工商分局分会场，假
冒伪劣商品鉴别台前围满了人，工作人员向
大家讲解了假冒伪劣酒、调料、水杯的辨别
方法。在建设路东段卫东工商分局分会场，
市民王先生向工作人员投诉：2月份在万达
广场一楼一品牌店花400多元购买的羊毛衫
左肩膀袖子开线，店方却说不属于质量问
题，需要返回厂家去鉴定。工作人员登记
后，现场联系辖区工商所，将此事转达。

截至昨天上午12时，全市共接受消费者
咨询11000多人次，受理消费者投诉475起，
多集中在保健品、汽车销售、房地产、服装、预
付式消费等方面。当天有关部门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50000余份，展出展板500多块，向广
大市民宣传了消费维权知识。

昨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维权在行动，全市受理投诉475起

□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昨日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市工商局、市消协在双丰商城广场举办
集中宣传活动，多名市民围在平顶山晚报投
诉台前，反映自己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

“看看，这就是价值7000多块钱的表。”昨
日上午10点多，市民柴先生来到投诉现场，拿
出一只表面漆多处剥落的手表展示给记者
看。他说，2015年，他在市区湛南路中段一家
药店购买保健品时，保健品与据称“价值7000

多元”的金黄色男式手表捆绑销售，共花费
3900元。没想到手表掉漆严重。“大家都看
看，这是啥质量？”

说起自己的经历，市民郝女士也挺生
气。2015年 11月底，她在市区一场家居建材
团购会上看中一款沙发并交了1000元订金，
当时房子尚未交工。“交房后，我看中的那款
沙发已经没货了，要求退钱被拒绝。”她还预
付了2000元订购窗帘，协议尚未履行，窗帘
店已关门。

据统计，在昨天上午的活动现场，本报投
诉台共接受投诉、咨询60余起，涉及房地产、

物业、汽车、家居建材、药品、通信、电力、燃
气、电视购物等多个行业，其中尤以房地产类
投诉最多。市民张先生入住碧水蓝天小区
已有七八年，至今未能办理房产证；李女士
是康达彩虹小区居民，入住 3 年还未通燃
气；廖女士在立威山买房，至今已8年仍未交
房；郭女士4年前在蓝鲸国际购房，如今电梯
常坏，她步行上下19楼，开发商承诺的绿地
也没建设……

本报工作人员已对市民投诉内容认真
记录，活动结束后将对投诉进行集中整理，
并派记者采访、核实、报道。

晚报倾听市民“吐槽”数十起

□记者 李霞

本报讯 昨日上午，在市区双丰商城广
场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现场，记
者注意到，投诉台前，除了有络绎不绝的市
民前来投诉外，还有不少“热心”商家来回忙
碌奔波的身影。

上午9时许，前来晚报投诉台投诉的消
费者络绎不绝。在记者登记受理第一位消费

者投诉时，咨询台前穿天蓝色风衣的女子笑
问：“有××电器的投诉没？”在得到否定的回
答后，她说了声“谢谢”飘然离去。紧接着，
一名穿蓝色制服的女子怀里抱着文件夹挤
上前询问：“请问有没有汽车方面的投诉？
俺领导让报数据哩！”得到答复后，她又到相
邻的几个投诉台前转悠起来。这两名女子
每隔一段时间来晚报投诉台前以同样的问
题询问记者。

除此以外，还有些商家试图拦截消费
者投诉。上午10点多，市民王先生来到投诉
台前，向本报投诉说他的手机前段时间被莫
名定制了一款每月88元的套餐，随后一名男
工作人员立即上前试图将他拉走：“我们公
司在那边设有投诉台，咱到那边解决。”见
王先生不愿意这样被半途“拦截”，很快又赶
来三名女工作人员，双方就在投诉台前协商
起来。

打探拦截，“热心”商家投诉台前奔波忙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市区光明路
双丰商城门前“3·15”活动现场，陈阿
姨拿着一台瘦身仪到现场反映，她通
过电视购物买了一个瘦身仪，收到货
后发现没有充电器，要求退货却迟迟
没能如愿。

据陈阿姨介绍，她今年 65 岁，家
住市区光明路南段飞行社区。去年5
月24日，她看到一个名叫“好享购物”
的电视购物栏目在推销瘦身仪，就花
863元钱买了一个。去年6月初，陈阿
姨收到瘦身仪，发现瘦身仪上有功能
键，需要自己调节功能，“人老了，眼也
不好使，调来调去很麻烦，而且每个功
能的使用都有时间限制，所以我想退
货。”陈阿姨给购物栏目打电话，对方
说退不成。之后她又发现瘦身仪没有
配充电器，询问对方，被告知需自己
配。 陈阿姨说：“哪有买电器不配充
电器还要自己配的？”

记者注意到，陈阿姨购买的瘦身仪
全名叫“超声波射频玲珑瘦身仪”。陈
阿姨说，商品寄来后，她打开看看，发现
盒子里除了这个瘦身仪及两小瓶涂抹
液外，没有其他东西。记者看见该商
品的说明书上面写着“为了更好地体
验产品，首次使用时请进行充电。本
产品适用 USB 线充电，充电至饱和约
2.5 小时……”至于随该产品配不配充
电器，说明书上没有明示。

针对陈阿姨反映的问题，湛河工
商分局工作人员为其进行了登记和
拍照，表示随后将就此事进行调查和
处理。

买了一台瘦身仪
还得自己配充电器？
陈阿姨电视购物
要求退货难如愿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昨天是“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当天上午，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在市区光明路中段双丰商城门前举
行了“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
询活动，并免费为市民检测血压计和
人体秤。

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活动现场。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咨询台前，市民
排起了队，工作人员一边忙着为他们
检测血压计，一边普及计量知识及消
费者权益知识。

“我的血压仪水银柱为啥不会上
升了？”市民李大妈问。工作人员经
过检查后发现用于加压的橡胶球老
化了，需要更换。“水银血压计在使用
前要观察水银是否在零刻度处，如果
出现偏差或者测试时有气泡，就需要
进行校准。用完血压计后，要及时关
闭，关闭时应向右倾斜 45度，关闭水
银槽开关，防止水银倒流，再慢慢关
闭血压计盒盖。”工作人员说，一些市
民光知道用血压计，却很少注意保养
和校准，这就导致一些血压计测量数
据不准。

据了解，本次活动，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现场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免
费检测血压计23个、人体秤16台。

市质监局免费
检测血压计人体秤

一名市民拿着电视机遥控器，来到新
华工商分局的投诉举报台前投诉购买的电
视存在质量问题。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昨日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在双丰商城广场，市工商局、市消费者协会联合设立的投诉台前，挤满了前来投诉
维权的消费者。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投诉


